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的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89.3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或出售资产的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

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

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

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

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

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经自查，公司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召开前十

二个月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交易系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电力集团 10.70%

股权。上市公司参与公开摘牌与本次交易均为独立事项，不互为前提，不构成一

揽子交易。 

上市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电力集团 10.70%股权交易的情况如下： 

2023 年 9 月，国开基金取得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同意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

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退出的批复》，明确以公开市场挂牌方式实

现其股权退出，按照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基准日开展审计、评估工作。 

2024 年 12 月 20 日，国开基金于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首次公开挂牌转让电

力集团 10.70%股权，转让底价 132,658.82 万元，该底价以国开基金授权国家开

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委托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国

家开发银行备案的《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拟进行专项建设基金退出所涉及的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的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7%股东权益



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4）第 2-1787 号）所载评估值为基

础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首次挂牌有效期至 2025 年 2 月 7

日。 

由于首次挂牌最终未能征集到受让方，2025 年 3 月 10 日，国开基金对电力

集团 10.70%股权进行了第二次挂牌。在符合相关国资监管规定的前提下，转让

底价确定为首次挂牌底价的 90%，即 119,392.94 万元。 

2025 年 3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

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

临 2025-008 号公告）。上市公司拟摘牌电力集团 10.70%股权主要原因为：（1）

考虑到电力集团资产质量较好，盈利能力较强且当前处于项目建设与快速发展期，

如上市公司成功摘牌，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电力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后续可在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通过

优化电力集团股权结构等方式提升管理效率及经营水平；（2）二次挂牌转让底价

为首次挂牌底价的 90%，如上市公司按该价格成功摘牌，上市公司将以相对优惠

价格收购优质资产，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2025 年 4 月 17 日，上市公司拟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电力集团 10.70%股权的

议案获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国开基金转让电力

集团 10.70%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 

国开基金以公开市场挂牌方式转让电力集团 10.70%股权与本次交易分别独

立决策并单独评估作价，上市公司参与公开摘牌与本次交易均为独立事项，不互

为前提，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的盖章页）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2025 年 4 月  日 


